
证券代码：301662 证券简称：宏工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8号

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6年5月19日上午9:15一9:
25，9:30-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2026年5月19日9:15至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仙月环路与万富路交叉口公司1号门综合楼107会议

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罗才华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名称

2025 年年度股
东会

现 场 出 席 会
议的股东（代

理人）人数

6

代 表 公 司 股 份
（股）

52,158,615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65.1983%

参加网络投
票的股东人
数

39

代 表 公 司 股 份
（股）

4,393,583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5.4920%
（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会议议案情况

本次股东会的全部议案，均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议案情况

如下：

议案名称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9.01
9.02
9.03
10.00
10.01
10.02
10.03

《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并执行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调整董事会席位、修订〈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选举罗才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何进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余子毅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选举李荐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贺辉娥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向旭家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2025年年度股东会表决情况

2025年年度股东会表决情况如下：

决 议
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1
9.02
9.03
10.01
10.02
10.03

同意

股份投票数量

56,548,698
56,548,698
9,680,025

56,548,698
56,548,698
56,548,698
56,548,298
52,773,698
52,773,509
52,773,508
52,300,775
56,050,775
56,050,774
56,050,773

百分率

99.9938%
99.9938%
99.9525%
99.9938%
99.9938%
99.9938%
99.9931%
93.3186%
93.3182%
93.3182%
92.4823%
99.1133%
99.1133%
99.1133%

反对

股份投票数量

700
700

1700
700
700
700
900

3,775,700
-
-
-
-
-
-

百分率

0.0012%
0.0012%
0.0176%
0.0012%
0.0012%
0.0012%
0.0016%
6.6765%

弃权

股份投票数量

2,800
2,800
2,900
2,800
2,800
2,800
3,000
2,800

百分率

0.0050%
0.0050%
0.0299%
0.0050%
0.0050%
0.0050%
0.0053%
0.0050%

有效表决权（不
含回避表决）股

份数量

56,552,198
56,552,198
9,684,625

56,552,198
56,552,198
56,552,198
56,552,198
56,552,198
56,552,198
56,552,198
56,552,198
56,552,198
56,552,198
56,552,19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决 议
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1

同意

股份投票数量

4,390,283
4,390,283
4,389,183
4,390,283
4,390,283
4,390,283
4,389,883
615,283
615,094

百分率

99.9203%
99.9203%
99.8953%
99.9203%
99.9203%
99.9203%
99.9112%
14.0035%
13.9992%

反对

股份投票数量

700
700

1,700
700
700
700
900

3,775,700
-

百分率

0.0159%
0.0159%
0.0387%
0.0159%
0.0159%
0.0159%
0.0205%

85.9328%

弃权

股份投票数量

2,800
2,800
2,900
2,800
2,800
2,800
3,000
2,800

百分率

0.0637%
0.0637%
0.0660%
0.0637%
0.0637%
0.0637%
0.0683%
0.0637%

有效表决权（不
含回避表决）股

份数量

4,393,783
4,393,783
4,393,783
4,393,783
4,393,783
4,393,783
4,393,783
4,393,783
4,393,783

9.02
9.03
10.01
10.02
10.03

615,093
142,360

3,892,360
3,892,359
3,892,358

13.9992%
3.2400%

88.5879%
88.5879%
88.5879%

-
-
-
-
-

4,393,783
4,393,783
4,393,783
4,393,783
4,393,783

（二）议案表决结果

1、议案第1.00项到第6.00项、第9.00项、第10.00项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议案第7.00项到第8.00项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第3.00项涉及关联关系，关联股东罗才华、何进、赣州

市博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2、罗才华先生、何进女士、余子毅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

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李荐先生、贺辉娥女士、向旭家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公司独立董事可以连任，但连任时间不得超

过六年，向旭家先生自2022年12月28日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故其实际任期届满日为2028
年12月27日）。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康晓阳律师、兰雪律师

3、结论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

效。

《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与本公告同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301662 证券简称：宏工科技 公告编号：2026-030号

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将于2026年5月24日任期届满，

根据公司实际工作安排，为提升公司运营管理效率，公司决定提前进行换届选举。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了2025年

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及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的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的议案》《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证券事务

代表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非独立董事：罗才华先生（董事长）、何进女士、余子毅先生、张轶先生（职工代表董事）。

独立董事：李荐先生、贺辉娥女士、向旭家先生。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任期自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公

司独立董事可以连任，但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向旭家先生自2022年12月28日起担任公司

独立董事，故其实际任期届满日为2028年12月27日。第三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未

低于公司董事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无

异议。

上述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2026年5月20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

举的公告》《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二）专门委员会成员

审计委员会：贺辉娥(主任委员)、何进、向旭家

战略委员会：罗才华(主任委员)、余子毅、李荐

提名委员会：向旭家(主任委员)、罗才华、贺辉娥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李荐(主任委员)、罗才华、贺辉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

事人数过半数并担任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贺辉娥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且审计

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

二、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总经理：罗才华先生

副总经理：余子毅先生

财务总监：周国辉先生

董事会秘书：韩德功先生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董事会秘书韩德功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专业能力及工作经验。除兼任董事的高级管理人员外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的简历请见附件。

公司控股股东罗才华先生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可促进公司战略目标的贯彻实

施，保障经营决策高效落地，是结合公司现阶段经营需求及公司核心经营管理层稳定性所作

出的合理安排。公司通过《公司章程》等明确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权划分，强化独立董事的

监督，规范权力运行机制，严格保障公司资产完整、人员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和业务独

立。

三、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证券事务代表：廖韬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廖韬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责所必

需的专业知识及工作经验。廖韬先生的简历请见附件。

四、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769-82361936
电子邮箱：ongoal@ongoaltech.com
通讯地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仙月环路与万富路交叉口公司1号门综合楼

特此公告。

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除兼任董事的高级管理人员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周国辉先生，1984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湖南大

学财政学专业。2006年6月至2011年4月，担任中海石油建滔化工有限公司财务主管；2011
年5月至2014年4月，担任武汉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4年5月至2020年10月，

担任湖北人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经理；2021年3月至2024年4月担任武汉明德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4年5月至2026年1月担任湖南肆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2026年3月至今担任公司财务副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国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周国辉先生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规定的情形。

韩德功先生，1989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宁

波大学数量经济学专业，具备中国法律职业资格。2020年2月至2022年11月，担任浙江镇洋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与法律事务部负责人；2022年11月至2026年3月，担任永泰运化工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26年3月至今，担任公司证券事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韩德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韩德功先生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规定的情形。韩德功先生

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廖韬先生，1987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华东

政法大学法律专业金融法方向。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法律职业资格

证书，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2025年4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证券事务主任、证券事务代

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廖韬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廖韬先生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规定的情形。

证券代码：301662 证券简称：宏工科技 公告编号：2026-031号

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宏

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

5月19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同意选举张轶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张轶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张轶先生当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高级管

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张轶先生：1987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湖南师范

大学新闻专业。2012年4月至2022年12月，历任公司销售工程师、销售经理、销售大客户总

监、食药化塑销售总监，2023年1月至今担任食药化塑事业部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轶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

公司 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轶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也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规定的

情形。

证券代码：301662 证券简称：宏工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9号

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

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5月19日向全体董事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26年5月19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3、公司董事罗才华先生、何进女士、余子毅先生、张轶先生、独立董事向旭家先生、贺辉娥

女士以现场会议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独立董事李荐先生以电话会议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罗才华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韩德功先生、财务总监周国辉先生列

席了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罗才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审议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5月 20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董事会选举以下

人员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审计委员会：贺辉娥(主任委员)、何进、向旭家

战略委员会：罗才华(主任委员)、余子毅、李荐

提名委员会：向旭家(主任委员)、罗才华、贺辉娥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李荐(主任委员)、罗才华、贺辉娥

审议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5月 20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罗才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就此事项进行了审议，同意提交董事会表决。

审议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5月 20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以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1）聘任余子毅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审议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聘任周国辉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审议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聘任韩德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审议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就以上事项进行了审议，同意提交董事会表决。公司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就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事项进行了审议，同意提交董事会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5月 20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廖韬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5月 20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026 证券简称：山东威达 公告编号：2026-023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19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05月

19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6年05月19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山东省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苘山镇中韩路2号公司副楼三楼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明燕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98人，代表股份174,554,101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 39.6235%。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 19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14,221,51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3.228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人，代表股份 162,797,39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9547％。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96人，代表股份 11,756,71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6688%。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

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并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73,616,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29%；反

对90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67%；弃权35,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公司时任独立董事万勇先生、张兰田先生以及现任独立董事于以贵先生、黄宾先生、王立

业先生做了述职报告，全文刊登在 2026年 4 月 21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2、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73,646,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01%；反

对87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95%；弃权35,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3、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73,809,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34%；反

对70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55%；弃权36,7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476,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4.7643%；反对 70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777%；弃权3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1%。

4、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73,638,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53%；反

对87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95%；弃权43,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

5、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3,646,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00%；反

对87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97%；弃权35,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313,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3.6174%；反对 87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330%；弃权3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6%。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3,592,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91%；反

对91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57%；弃权44,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259,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3.2377%；反对 91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522%；弃权4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101%。

7、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238,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851%；反对

94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181%；弃权42,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238,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3.0851%；反对 94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181%；弃权4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7%。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为160,332,591股。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非

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向商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3,636,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45%；反

对87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95%；弃权45,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9、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3,389,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25%；反

对1,11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15%；弃权45,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056,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1.8075%；反对 1,11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0%；弃权4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指派霍桂峰律师、杨佳律师参加本次股东会对相关事项进行

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026 证券简称：山东威达 公告编号：2026-024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1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员工

持股计划和股权激励计划。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00万元（含本

数）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00万元（含本数），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20.01元/股（含

本数），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和回购金额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和回购金额

为准，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6年4月2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7）。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应

当在首次回购事实发生的次日披露回购进展情况公告。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情况公告

如下：

一、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2026年 5月 19日，公司首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购买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 12.8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2.59元/股，成交金额 1,907,570.0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的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符合公司股份回

购的方案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

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

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三、回购公司股份的后续安排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0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10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年度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6年6月10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盛夏路560号2幢第11层1101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10日

至2026年6月1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关于聘请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关于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
√
√
√
√
√

注：本次股东会还将听取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和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

案。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1-10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11已经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股东会审议的相关内容已于2026年4月28日、2025年10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予以披露。公司将在本次股东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

载《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7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2、议案3、议案5、议案7、议案9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2、议案9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与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

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

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便利投

票。公司拟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即

“一键通”），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

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

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户使用手册》（链接：https://vote.sseinfo.
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

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

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

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

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

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A股

股票代码

688728
股票简称

格科微

股权登记日

2026/5/29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为保证本次股东会的顺利召开，减少会前登记时间，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需提前登记确认。

（一）登记时间

2026年5月3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30-17:30。
（二）登记方式

1. 登记资料

(1) 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本人身份证件原件、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本人签字）等持股

证明；

(2)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代理人身份证件原件、代理人身份证件复印件（代理人

签字）、股东身份证件复印件（股东签字）、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下同）等持股证明；

(3) 非自然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人本人出席：本人身份证件原件、本

人身份证件复印件（本人签字）、股东营业执照/注册证书或其他主体资格证明复印件（加盖股

东公章）、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原件（加盖股东公

章）等持股证明；

(4) 非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代理人身份证件原件、代理人身份证件复印件（代理

人签字）、股东营业执照/注册证书或其他主体资格证明复印件（加盖股东公章）、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人依法签署并加盖公章）、证明出具委托书的人士具有法

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原件（加盖股东公章）等持股证明；

2. 登记方式

股东可在登记时间结束前，将上述登记文件扫描件发送至公司邮箱（gddj@gcoreinc.
com），邮件主题请注明“股东会”，邮件正文请写明股东名称/姓名（全称）、持股数量、联系电

话。电子邮件到达公司信箱的时间应不晚于2026年5月30日下午17:30，电子邮件到达公司

邮箱的时间，以公司电子邮箱显示的接收时间为准。登记资料经审核符合要求的，公司将通

过前述邮箱告知已成功完成登记；登记资料不符合要求的，公司将通过前述邮箱通知进行补

充、调整，或告知不具备参会资格。股东的参会登记结果以公司邮箱的通知为准。

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股东或代理人通过邮件方式办理登记后，出席会议当天

仍需准备好上述登记材料原件以供查验。会议当天无法提供符合要求的登记材料或无法提

供登记材料原件的来访人员，由于无法确认股东身份，请恕公司无法允许进入会场参会。

（三）注意事项

邮箱 gddj@gcoreinc.com与联系电话 021-6012 6210仅用于接收股东参与股东会的登记

资料或提供相关咨询，不用于办理或咨询其他事宜，本次股东会结束后将暂停使用。股东如

需咨询股东登记以外的其他事项，请联系公司公告的联系电话及电子信箱。

六、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盛夏路560号2幢第11层整层、第12层整层

联系电话：021-6012 6210
电子信箱：gddj@gcoreinc.com
联 系 人：谢丹荔、张辰

（二）参会费用及到场时间

股东或代理人参加会议所产生的费用自理，会议当天，请参会股东携带相关登记资料提

前半小时至会议现场办理签到等事宜。

特此公告。

格科微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格科微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1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

年度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关于聘请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
议案

关于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关于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88728 证券简称：格科微 公告编号：2026-022

格科微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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